
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

红公告

公告送出日期：2020年 7月 10日

　　1.公告基本信息

　　注： （1）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，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

最多为 12次；若基金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后每 10份基金份额可分配收

益金额高于 0.3元（含），则基金须在 10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，每次基

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50%；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可不进

行收益分配；

　　（2）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：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，投资人可选择

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该类别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；若投资人不选择，

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；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A 类和 C类基金

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；同一投资人持有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只能选

择一种分红方式，如投资人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，则登记机构

将以投资人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；

　　（3）由于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，而 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

售服务费，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，本基金同一类别

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；

　　（4）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，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

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。

　　2.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

　　3.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

　　（1）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，权益登记日申

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。

　　（2）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，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

式。

　　（3）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销售渠道变更分红方式，

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(不含该日)最后一次成功

变更的分红方式为准。请投资者通过销售渠道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

心确认分红方式，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，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渠道

办理变更手续。



　　（4）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，可以登

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（www.ccbfund.cn）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（400-81-

95533免长途通话费）咨询相关事宜。

　　（5）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、非交

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。

　　风险提示：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，

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

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

　　特此公告。

　　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　　2020年 7月 10日


